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位说明书
	职位名称：稽查处处长

	工作项目：
l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；
2、编制稽查处的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
3、组织和协调全市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稽查工作；
4、指导各稽查队的业务工作；
5、负责协调跨地区、行业、部门的稽查工作；
6、参予本局承办案件的审理工作；
7、根据情况参加较重要的调查处理；
8、负责组织实施有关产（商）品的报验工作；
9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工作概述：
本职位在主管局长领导下，负责稽查处全面工作。
1、真宣传贯彻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方针政策，并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，对违法行为组织查处。
2、依据本局的要求，编制本处年度工作计划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
3、对本局稽查支队，以及县市稽查科、大队进行业务指导，研究稽查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，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办法。
4、根据省技监局、本局的要求，以及市场动态，部署全市性的专项检查工作。
5、负责协调跨地区、行业、部门的质量技术监督稽查工作，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、协调与其他部门、其他地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联合检查工作。
6、组织、安排上级部门、其他部门，以及本局标准、讲师质量等业务处室转交的各类行政案件的查处工作。
7、参加本局案件审理委员会的案件审理工作。
8、对本系统承办的较大、较复杂的行政案件，根据实际需要，参予调查、取证及处理。
9、落实本局各项规章制度，搞好本处的各项工作。

	工作标准；
1、准确理解质量技术监督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，并能依法处理稽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；
2、能熟练地运用有关法律知识，以及标、计量、质量等方面的业务知识，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分析；
3、能对较大、较复杂案件进行调查、取主和处理，也能够组织、指挥较大规模的专项检查活动；
4、善于协调同相关部门、以及有关职能处室之间的关系；
5、作风正派、秉公办事、善解人意又坚持原则；
6、及时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各类工作。

	所需知识能力：
    1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；
    2、具有较高的政策与理论水平，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业务知识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、判断、分析能力，以及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。


